
— 1 —

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环翠区人民政府聘任招商顾问

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、单位：

《环翠区人民政府聘任招商顾问管理暂行办法》已经区政府

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年3月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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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翠区人民政府聘任招商顾问管理暂行办法

为规范环翠区人民政府招商顾问(以下简称招商顾问)聘

任管理工作，借助高端人才力量，推动全区高质量发展，结

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聘任范围

原则上招商顾问只聘任区外高端人才，区内高端人才做

出突出贡献的可采取一事一议。

（一）具有较高学术（技术）水平，了解国内外经济发展

态势，掌握国家和各级各项政策，熟悉本专业领域发展动态，

能够把握我区发展重点和趋势的；

（二）具有从事项目、商务、投资等方面的工作热情和工

作经验，具备广泛的信息渠道和客户网络，愿意在我区投资或

帮助引进项目、资金、技术、人才的；

（三）曾担任过或现任重要岗位领导职务或在有较强影响力、

较高知名度的企业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；

（四）其他能够推进我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。

第二条 基本条件

（一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遵纪守法，具有良好社会声

誉;

（二）关心支持环翠区经济和社会发展，有为环翠区经济和

社会发展做贡献的愿望;

（三）经验丰富，资历较深，能对环翠区的发展提出见解

深刻的意见和建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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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身体状况较好，能够保证履行顾问职责所必需的精

力和时间。

第三条 聘任程序

招商顾问聘任管理工作由区商务局牵头负责，各有关职

能部门具体负责。

（一）推荐。通过人才机构引荐、政府部门推荐、知名人

士介绍、各级领导举荐、专家自荐等方式产生被推荐人员；

（二）审核。各职能部门对被推荐人员或“一事一议”推

荐人员的有关信息进行审核，提出拟聘任建议人选或“一事一

议”人员，报区商务局汇总，经区招商顾问聘任管理领导小组

研究同意后，报区政府；

（三）审批。由区政府常务会议进行集体研究决定；

（四）颁发聘书。以区政府名义向决定聘任人员颁发聘书；

（五）招商顾问聘期一般为3年，经续聘可连任，连任次

数不限，续聘招商顾问名单由各职能部门提出，报区政府批准。

招商顾问聘任工作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。

第四条 主要职责

（一）为我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经济、科技、法律、

商务等多方面咨询服务和智力支持；

（二）受区政府委托，就重大经济政策措施、重大经济活

动和重大项目建设提出对策、意见和建议；

（三）应邀赴我区开展调查研究、专题研讨、决策咨询等

活动，为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专家论证；

（四）受区政府委托，在国内外宣传、推介环翠，积极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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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和组织客商来我区考察、洽谈项目;

（五）受区政府委托，积极推进我区与国内外经贸、科技

等合作交流，帮助引进资金、技术、项目等，帮助培养经济、科技、

法律、管理等方面人才；

（六）受区政府委托的其他事项。

第五条 权利和待遇

（一）优先邀请招商顾问参加重大经贸活动和有关经济工

作会议，参与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等重要活动;

（二）招商顾问提出的意见和建议，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

借鉴，及时作出答复;

（三）及时向招商顾问提供环翠有关经济工作文件、资料，

适当安排考察活动;

（四）应邀来我区开展调查研究、专题研讨、决策咨询、

项目论证时，食宿、往返交通等费用由我区承担，具体操作按

有关规定执行；对经研究通过的“一事一议”人员参照享受招

商顾问待遇；

（五）根据项目或课题约定，获取相应工作经费、薪酬和

奖励。推荐项目符合环翠区招商引资奖励办法奖励标准的，按

照规定给予奖励；

（六）招商顾问及其主要业绩载入地方史志；

（七）按约定享受的其他待遇。

第六条 解聘条件

招商顾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予以解聘：

（一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受到责任追究的;



— 5 —

（二）不履行或不能全面履行顾问职责的;

（三）有严重损害我区利益、形象和声誉行为的;

（四）本人提出要求解除聘任申请，经区政府同意或者双

方协商一致的;

（五）招商顾问聘任期满后未续聘的;

（六）其他不符合聘任条件的。

第七条 联系管理

区商务局负责综合协调，其他职能部门按照“谁推荐谁负责”

的原则，做好招商顾问的日常联络和管理。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定期向招商顾问寄送环翠经济和社会发展资料;

（二）及时整理招商顾问提供的信息和关于我区经济社会

发展等方面的意见建议，送区领导和有关部门参阅;

（三）以区政府名义邀请招商顾问来我区开展调研、考察

等活动，重大综合活动由区商务局负责，其他专项活动由各职

能部门负责;

（四）重大节庆期间，以区政府或政府有关部门名义向招

商顾问发函(电)慰问;

（五）请示区领导或协调有关部门定期对招商顾问进行走

访慰问。

第八条 本办法由区商务局负责解释。

第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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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环翠区招商顾问聘任管理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孙 军 区委常委、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王文萍 区政府副区长、嵩山街道党工委书记

成 员：刘昌军 区发改局局长

陈增卫 区工信局局长

黄松娟 区科技局局长

刘永胜 区财政局局长

林海涛 区人社局局长

夏伟清 区商务局局长

李 强 区审计局局长

丛晓静 区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

孙远征 区招商服务中心主任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商务局，夏伟清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

主要负责招商顾问聘任管理综合协调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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